
1 
 

福建光华百斯特食品开发有限公司 

猪肉为原料的肉制品加工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3 年 8 月 20 日，福建光华百斯特食品开发有限公司组织召开了福

建光华百斯特食品开发有限公司猪肉为原料的肉制品加工项目竣工环境保

护验收会，参加会议的有福建科化检测技术有限公司（验收监测单位）、三

明市启点环保科技科技有限公司（验收报告编制单位）等单位的代表和邀

请的 3 名专家，共 6 人，组成了项目竣工环保验收组（签到名单附后）。 

验收组根据《福建光华百斯特食品开发有限公司猪肉为原料的肉制品

加工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并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

验收暂行办法》，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

术规范、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审批部门意见等要求对项目进行验收。与

会代表和专家踏勘了现场，查阅了相关资料，听取了建设单位关于项目环

保执行情况的汇报和报告编制单位对项目验收监测报告主要内容的介绍，

经认真审议，形成如下验收意见： 

一、工程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项目位于三明市尤溪县城关镇石路村丁山坑，项目实际总投资 4435.46

元，其中环保投资 55 万元。项目总用地面积 16610m2，环评设计年冷却、

分割加工 12 万头生猪(胴体) （分割冷鲜猪肉 9900 吨），本次验收内容为年

冷却、分割加工 12 万头生猪(胴体)生产线及配套环保设施。公司员工 180

人（60 人住厂），年运行 300d，单班制，每班 8h。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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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工程有限公司编制了《福建光华百斯特食品开发有限公司猪肉为原料的

肉制品加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项目于 2017 年 8 月 2 日获得原尤溪县

环境保护局审批。福建光华百斯特食品开发有限公司于 2023 年 6 月建成猪

肉为原料的肉制品加工项目及配套设施。 

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的规定，建设项目竣工

后，建设单位应当如实查验、监测、记载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的建设和

调试情况，编制验收监测报告表。2023 年 7 月福建光华百斯特食品开发有

限公司委托三明市启点环保咨询有限公司编制《福建光华百斯特食

品开发有限公司猪肉为原料的肉制品加工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监测报告》。 

（三）投资情况 

项目环评总投资 4458.94 万元，环保投资 54 元，投资比例 1.21%。现

阶段实际总投资为 4435.46 万元，环保实际投资 55 万元，环保投资占投资

比例为 1.24%。 

（四）验收范围 

本次竣工验收内容为福建光华百斯特食品开发有限公司猪肉为原料的

肉制品加工项目（年冷却、分割加工12万头生猪(胴体) （分割冷鲜猪肉9900

吨））及配套的环境保护设施。 

二、工程变动情况 

本项目主体工程、公用、辅助工程及环保工程基本按环评内容建设，

对照《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的通知（环办环评函

〔2020〕688 号），项目未构成重大变动。 

三、主要环保措施落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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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废气 

  项目污水处理站恶臭污染源格栅、调节池、厌氧池(水解酸化)、污泥

浓缩池等均加盖密封，产生的臭气通过密闭收集后由排气筒排放，分割车

间采取机械通风措施，减轻恶臭影响。 

（二）废水 

生活污水经三级化粪池处理后排放至厂内污水站；生产废水经厂内污

水站处理后达标排放，厂内污水站设计处理能力 20m3/d，污水处理工艺为

“格栅→集污调节池→组合溶气气浮设备→水解酸化池→生物接触氧化池

→沉淀池→接触消毒池→排放”，污水站配套 2 个共 30m3事故应急罐。 

（三）噪声 

主要噪声源是设备产生的机械噪声，对这些噪声源，设备安装时采取

减震、隔声等措施降低噪声。 

（四）固体废物 

项目生产固废中主要为检验检疫不合格的猪肉退还至供货商尤溪县和

兴肉联厂进行无害化化制处理，该部分检验检疫产生的废渣每日清运，项

目区不设暂存场所：鲜肉清洗及修割产生的边角料统一收集后，塑料袋桶

装收集，日产日消送至福建光华百斯特生态农牧发展有限公司综合利用；

包装废料收集后外售废品收购站；污泥经污泥浓缩池浓缩、叠螺机脱水后

送至福建光华百斯特生态农牧发展有限公司综合利用；项目生活垃圾由环

卫部门统一清运处理。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本次监测时间 2023 年 8 月 06 日~2023 年 08 月 07 日。监测期间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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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况正常，主体工程运行稳定，环境保护设施运行正常，符合竣工环保验

收工况要求。 

（一）污染物达标排放情况 

根据福建科化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的验收监测报告： 

1、废水 

水站废水排放口中 COD 两日排放均值为 40.5mg/L，氨氮两日排放均

值为 7.58mg/L，BOD5两日排放均值为 13mg/L，SS 两日排放均值为 41mg/L，

动植物油两日排放均值为 4.98mg/L，粪大肠杆菌群数两日排放均值为

1050MPN/L，各污染物排放均满足《肉类加工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3457-92）表 3 肉制品加工一级标准。 

2、废气 

污水站废气排气筒监测结果：根据监测结果，氨 2 日监测平均浓度为

1.39mg/m3，硫化氢 2 日监测评价浓度为 0.135mg/m3，浓度水平均较低，臭

气浓度 2 日监测结果在 309~478（无量纲），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4554-93）二级排放限值（2000）。 

厂界无组织排放：根据监测结果，项目厂界氨气无组织最大浓度均值

范围在 0.19~0.34mg/m3，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二级

排放限值（ 1.5mg/m3）；项目厂界硫化氢无组织最大浓度均值范围

0.002~0.004mg/m3，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二级排放

限值（0.06mg/m3），项目厂界臭气浓度无组织最大浓度均值范围在 10~14

（无量纲），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二级排放限值（20）。 

2、噪声 

该项目周边无噪声敏感点。根据噪声监测布点要求，在厂界外 1 米布设

的 4 个噪声测点，厂界各测点昼间噪声监测值范围为 47.9dB(A)~49.5d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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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间噪声监测值范围为 44.3dB(A)~46.1dB(A)，厂界噪声符合《工业企业厂

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的 2 类限值要求（昼间≤60dB(A)，

夜间≤50dB(A)））。 

3、污染物排放总量 

本项目废气排放口排放的污染物为氨、硫化氢及臭气浓度，排放量均

较小，且排气筒未配套集气电机，通过空气自流，根据监测情况风量很小，

无法测得风量，故不对其进行总量核算。 

本项目共设置1个废水排放口，涉及总量控制的污染物为废水中的COD

和氨氮，根据验收监测结果核算，COD排放总量为0.122t/a（环评控制总量

为0.322t/a），氨氮排放总量为0.023t/a（环评控制总量为0.06t/a），均符合

环评批复总量控制要求。 

项目排污许可属于登记管理，未对污染物排放总量提出要求。综上，

项目排放总量符合控制要求。 

五、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根据福建科化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的验收监测报告，企业厂界无组织排

放的气、厂界噪声、有组织废气等均能达标排放，项目对环境的影响很小。 

六、验收结论 

福建光华百斯特食品开发有限公司猪肉为原料的肉制品加工项目落实

了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及批复文件中所列的环境保护措施，污染物达标排

放。根据现场检查工程未发生重大变化，项目建设过程中未造成重大环境

污染或生态破坏，符合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根据项目竣工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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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结果，按《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中

所规定的验收情形对项目逐一对照核查，无不合格项，该项目验收合格。 

七、后续要求 

1、完善污泥压榨车间三防设施建设。 

2、完善应急池输送管网、切换闸阀建设。 

3、进一步加强环保设施的日常运行管理及维护工作，确保外排污染物

的稳定达标排放，杜绝污染事故的发生。 

4、及时制定企业自行监测计划，验收后依法向社会公开验收报告和验

收意见，并及时登陆全国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信息平台（网址为

http://114.251. 10 .205/#/pub -message）及时进行报备。 

 

福建光华百斯特食品开发有限公司 

          2023 年 8 月 20 日



7 
 

 


